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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省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回顾

全国仅有山东省和辽宁省在厅

机关成立了环境安全管理处室

2019年
我厅组建
应急管理
办公室

2019年
原总局成立
环境应急与事
故调查中心

2019年
我厅正式成
立环境安全
应急管理处



1 我省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回顾

环境应急管理规章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1.1

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1.2

环境应急管理能力明显提高1.3

具有山东特色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1.4



1.1 环境应急管理规章制度从无到有 逐步完善

国家层面，十余年来，颁布了90多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规

范性文件。

Ø 《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2019年）：应急管理法治化的标志；

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版，2019年1月1日实施）：

对突发环境事件提出更明确要求；

Ø 单项法与部门法：规定了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要求。



具有山东特色的法规规章及部门规范性文件：
《关于构建全省环境安全防控体系的实施意见》（2009.11.23）

《关于将第二类水污染物严重超标和空气严重污染纳入环境安全应急管理范围的规定(试行)》（2019.10.26）

《安全应急管理范围的规定(试行)》（2019.10.26）

《关于将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水质超标纳入环境安全应急管理范围的通知》（2019.11.24）

《关于印发 “快速溯源法”工作程序的通知》（2019.9.28）

《关于进一步规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的意见》（2019.8.20）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环境应急专家管理办法》（试行）（2019.12.3）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9.12.31）

《山东省环境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年度目标考核暂行办法(试行)》（2019.5）

《山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9.7.4）

《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突发涉水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2019.8）

《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10）

《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操作手册》（2019.11）

《关于明确2019年省控河流断面水质改善目标的函》（2019年1月22日）

1.1 环境应急管理规章制度从无到有 逐步完善



1.2 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

国家环境应急体系

山东省环境
应急预案网络

纵向
以省（政府和环
保部门）、市（
政府和环保部门）
、县、企事业单
位应急预案网络。

横向
以水和大气为主
的专项应急预案
网络

应急预案管理不断规范

应急演练走向常态化。



1.2 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

17市政府和环
保局均制定突
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并备案。 全省编制预案

单位4459家，
备案企业3894
家

全省综合环境
应急预案2939
个、专项环境
应急预案1399
个、现场处置
预案1274个。

（2019年7月数据） 



1.2 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

2019年山东省环境应急实兵演练比武

以水污染物超标造成河流断面水质异常波动为背景，在河道上埋设排污
暗管，释放标示物，模拟“污染物”超标；模拟肇事企业污染源现场，
预设各类环境违法问题。 













1.4 具有山东特色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山东特色
环境应急
管理体系三条

主线

四项工作机制
•风险评估
•隐患排查
•事故预警
•应急处置

三条主线
•改善环境质量
•确保环境安全
•服务科学发展

三大环节
•预防
•预警
•应急

四项工
作机制

三大
环节

工作创新：“超标即应急”工作机制
                 “快速溯源法”工作程序



1.4 具有山东特色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按环境要素分析各年度超标即应急事件柱状图

2019年以来，全省共成功处置“超标即应急”事件553起。



1.4 具有山东特色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自2019年以来，全省共成功处置突发环境事件42起。



2.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要强化公共安全体系、防

灾减灾体系、信息安全保

障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

础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要构建集国土安全、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

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

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生态安全指的是生态环境领域的大安全概念，环境安全是生

态安全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生态安全

的主战场和主阵地。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将带来一

系列的大变革，是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发展的重要机遇。



2.1.2 国家环保法明确要求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急

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

案；环境受到污染，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

启动应急措施。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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